附件2：
廉洁经营承诺书
（适用于合作方）

致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为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体现公平合理、对等互利的合作宗旨，在我方参与贵公司开展的【上海藤田天山住宅开发有限公司1户债权处置清收合作方】招募活动中，为确保双方各级从业人员遵循诚实守信、依法经营、规范管理的原则，确保双方合作关系健康有序发展，我方承诺如下：
（一）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自觉履行双方订立的业务合同，不作出超越授权范围的任何代理行为，未经贵公司明确书面授权，不以贵公司名义签署任何法律性文件；
（二）不向贵公司员工赠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或给予回扣、好处费、感谢费等；
（三）不与贵公司员工私下商谈或达成“互惠互利”的默契，不自行或接受任何人员的私下授意或与之串通作弊，出具不实或虚假报告与陈述，作出背离客观事实、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贵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
（四）不以谈业务、签合同为借口，邀请贵公司员工参与高消费娱乐、公款旅游、公款宴请等公款消费活动；
（五）不向贵公司员工及其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友变相行贿；
（六）不以损害贵公司利益的手段为本公司谋取私利；
（七）不以任何形式向贵公司工作人员许诺事后给予的不正当利益或所得等；
（八）不进行有损贵公司商誉、声誉、财产等合法权益行为，不利用与贵公司合作的便利取得的贵公司的资料或文件用于代理第三方与贵公司的服务；
（九）不利用与贵公司合作的便利非法索取贵公司的财物、牟取贵公司争议的权益；绝不接受贵公司及员工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不与贵公司员工恶意串通，侵害贵公司权益；
（十）保守在与贵公司合作中知悉的贵公司商业秘密，不做有违贵公司廉洁经营的其他不正当行为。
我方及我方人员严格遵守以上承诺，若有违反，贵公司可将我方及我方人员列入“不守信单位”名单，并可酌情终止与我方及我方人员的业务往来，并有权向有关部门反映。

（合作方名称）：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以下为必填信息，应准确无误填写。）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项目期限：





